
項次 核准日期 工作計畫 備註

一、 單位預算

1 資通安全署 臺北市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數位國家資通安全聯防暨國家資安防護前導計畫 112年4月24日 270,077,000 資通安全業務
2 資通安全署 臺北市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整體政府資通安全防禦技術暨系統韌性強化計畫 112年4月24日 127,419,000 資通安全業務
3 資通安全署 嘉義縣 國立中正大學 辦理第三十三屆全國資訊安全會議 112年5月22日 100,000 資通安全業務

二、

1 資通安全署 臺北市 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 112年4月24日 650,000,000

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經費彙總表 

112年度截至第2季止

單位:  元

補(捐)助機關 受補(捐)助對象所歸屬
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 受補(捐)助對象 補(捐)助事項或用途   補(捐)助金額(含累積

金額)

前膽基礎建設計畫第4期特別預算

臺灣資安卓越深耕-資安卓越中心計畫
數位建設-基礎
建設環境

本案係由分年補助
(112年預算320,000,000
元，113年預算
330,000,000元)

註:1.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第7點規定辦理。

2.本表填表範圍為本年度核定之民間團體及個人補(捐)助案件。

3.「核准日期」及「補(捐)助金額(含累積金額)」係指補(捐)助案件之核定日期及核定金額。

4.本年度核定補（捐）助案件倘係由分年預算補助者，「補（捐）助金額」一欄請表達總核定補助金額，並於「備註」一欄註明：本案係由分年預算補助（XXX年預算XX元，XXX年預算XX元）

5.受補助對象為民間團體時，應確認GRB或CGSS民間團體補（捐）助系統資訊一致（CGSS/報表查詢/經費彙總表），如有不一致情形請儘速至系統補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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